
113年度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志工招募培訓簡章 

壹、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109年 1月 15日總統令公布修正） 

二、家庭教育法（108年 5月 8日總統令公布修正） 

三、彰化縣政府 113年度家庭教育推動計畫。 

貳、目的：為鼓勵社會大眾投入家庭教育志願服務工作，甄選具服務熱忱且對家庭教

育推展及諮詢有興趣之民眾，辦理培訓協助本縣推展各項家庭教育工作，

特辦理家庭教育志工召募，透過專業培訓課程，儲備相關專業知能之志

工，強化推展家庭教育之志願服務人力資源，進而協助相關業務推展工

作、412-8185專線及家庭訪視量能。 

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稱本中心) 

肆、實施對象：年滿 20歲，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備下列條件者優先錄取：(預計召募

20人) 

一、具有社工或心理諮商工作經驗者。 

二、曾擔任過學校或輔導機構相關諮詢輔導工作者。 

三、曾接受過輔導課程訓練或相關科系畢業或具有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者。 

四、具備電腦打字與使用基本文書軟體能力者。 

五、對家庭相關議題有興趣，願意服務的助人工作者。 

伍、培訓期間：113年 4月~8月 

陸、研習地點：彰化縣政府 

柒、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29日(星期五)前備妥一吋照片二張、已填妥各欄位之報名

表(附件)及其他佐證資料(EX志工基礎訓證書、畢業證書、學生證影本等) ，以

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以紙本郵寄報名： 

請於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表(含相關證明文件)郵寄至 5002015彰化

市中山路二段 416號 7樓/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收(信封註明「報名彰化縣家

庭教育中心志工」)。 

二、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 

於截止日前將報名表傳真或 e-mail至承辦人信箱 ying20615@chc.edu.tw，

信件標題請登打「報名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志工」。 

洽詢專線：04-7531891(李小姐)       傳真電話：04-7111067 

捌、培訓說明： 

一、課程免費，參與培訓需完成每階段培訓且均需達成課程時數要求，階段考核

不合格者終止培訓，已訓課程不核予時數。  



二、課程暨實習結束後方可進行口試，完成各階段培訓及實習者、完成志願服務

基礎訓練後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並經本中心口試及格者，正式聘為本中

心志工。  

玖、培訓方式及期程： 

一、基礎訓練： 

(一)已取得其他單位基礎訓練結業證書者，請於錄取時繳交影本，免參加基礎

訓練。 

(二)未取得基礎訓練合格證書者，請自行上網至「臺北 e大學習網」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線上數位學習，取得基礎訓練

結訓認證(請搜尋「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上網學習結束後自行下載

列印結業證書並於 113年 5月 31日(星期五)前繳交時數認證影本，未繳

交者視同放棄資格。 

二、特殊訓練暨專業訓練：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備註 

第一階段:家庭教育類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113 年 4 月 

家庭教育中心簡介暨法規與倫理 3 小時 

1、第1階段特殊訓練課程，預

計開課6小時，需全程參與

方可進入第2階段專業訓

練課程。 

2、以上，如有請假情事，得開

放補課並撰寫心得報告，完

成後取得該次課程時數。 

家庭教育概論 3 小時 

第二階段:專業訓練課程 

113 年 

4 月至 5 月 

家庭發展與家人關係 6 小時 
1、第 2階段專業訓練課程，

預計開課 36 小時。 

2、上課時數需達 3/4(參與

27小時以上)，如有請假

情事，得開放補課(除家

庭發展與家人關係、社會

變遷與家庭議題及家庭資

源與管理不開放)並撰寫

心得報告，完成後取得該

次課程時數；若第 2階段

專業訓練課程缺課總時數

超過 1/4(含 9小時以上

者，視同自動放棄後續志

工培訓。 

3、第 2階段專業訓練課程時

數達達 3/4(參與 27小時

婚姻教育與婚姻溝通 6 小時 

多元文化及宗教信仰 6 小時 

多元性別與性別平等 3 小時 

從社會媒體看性別歧視 3 小時 

社會變遷與家庭議題 3 小時 

家庭資源與管理 3 小時 

親職教育 3 小時 

親職(子)溝通 3 小時 



以上)，得進入第 3 階段

專業訓練課程。 

第三階段:專業訓練課程 

113 年 

5 月至 8 月 

身心障礙家庭與服務 6 小時 1、第3階段專業訓練課程，

預計開課57小時。 

2、上課時數須達3/4(含43小

時)以上，如有請假情

事，得開放補課並撰寫心

得報告，完成後取得該次

課程時數。 

3、自我探索、同理心團體、

助人歷程與技巧團體、電

話諮詢(協談)技巧運用課

程共計36小時，不開放補

課，請假缺課不得超過6

小時。 

4、若第3階段專業訓練課程

缺課總時數超過1/4(含14

小時)，視同自動放棄後

續志工培訓。 

自我探索 6 小時 

同理心團體 12 小時 

助人歷程與技巧團體 12 小時 

面談技巧運用 6 小時 

電話諮詢(協談)技巧運用 

(一次單元諮詢模式) 
12 小時 

擇

一

場

參

與 

全國家庭教育個案管理平臺

系統操作訓練(一) 
3 小時 

全國家庭教育個案管理平臺

系統操作訓練(二) 
3 小時 

第四階段:志工實習 

113 年 

8 月至 11 月 
諮詢/活動志工見習與實務操作 21 小時 

實習階段須於當年度 11 月

15 日前完成，無法完成

者，視同放棄。 

口試(通過口試者，於下年度授證成為正式志工) 

 

註：本中心保有修改、變更、暫停或終止本課程內容、師資、考核等權利，並以網站

公告為準。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中心相關規定或說明。 

拾、志工服務項目： 

一、活動協助及帶領：平日、假日協助本中心辦理家庭教育推廣宣導活動。 

二、行政協助：接待民眾、環境整理、庶務協助。 

三、提供家庭教育諮詢服務：每 1時段 3小時含電話、面談。(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上午 9 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時)。 

拾壹、注意事項 

一、提醒您於報名前，考量自身作息、工作時間及身體狀況，審慎評估是否有充

裕時間及體力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以避免報名後無暇參與。 

二、填寫資料請務必完整，本中心將擇優錄取。 

三、如有填寫專長請佐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本中心保留依據情況做人數及課程調整的權利，若有任何調整將會公布於官

網或個別通知。 

五、參與本中心志工培訓課程者，尚未辦理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往返中心途中請

注意自身交通安全。 

六、通過全程考評者，得成為本中心志工，享有在職訓練、授證表揚、志工團體

保險、制服及借用中心書籍等福利。 
 

  



附件 1 
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儲備志工召募個人資料表 (服務檔案) 

 

到職年月：     年     月            填表日期：113年    月    日       NO: 

 

 

貼相片處 

志工本人&聯絡電話 緊急連絡人&連絡電話 

姓名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關係  

辦公室(O)  辦公室(O)  

住家(H)  住家(H)  

行動(M)  行動(M)  

E-mail  

地址  

身分證字號  籍貫  

最高學歷 

(請勾選)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學校：                  科系： 

職業類別 

(請勾選) 

□軍 □公 □教 □職員 □自營商 □醫護 □服務業 □自由業 □家管 □學

生 □其他(請說明)：      

單位名稱：                     職稱： 

可服務時間（依您的

意願勾選星期時間） 

(可複選，請勾選) 

上午( 9-12)時段：□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下午(14-17)時段：□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晚上(18-21)時段：□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起始截止日期：                備註： 

交通工具(請勾選) □公車  □汽車  □機車  □腳踏車  □其他：      

語言能力 

(請勾選)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本語(            族)  □英語 

□其他：      

服務興趣 

（可複選） 

□個案訪視(家訪)/電話輔導 □團體帶領 □讀書會帶領 □專案研發  

□廣播□活動設計 □舞台表演 □親子活動□行政庶務 □其他：           

專長  血型  

曾擔任之相關經歷  
性別  

宗教  

 


